吉首大学商学院困难学生帮扶制度

[bookmark: _GoBack]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及湖南省教育厅有关加强对家庭困难和就业困难的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的有关文件精神，本着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一、帮扶原则
（一）帮扶对象为我院家庭经济困难及就业困难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
（二）帮扶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和“领导有力，程序规范，注重实效”的要求开展。

二、帮扶申请条件  
（一）申请帮扶的基本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院及单位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秀。  
（二）具备家庭经济困难条件
1、烈士子女或优抚家庭子女、城镇低保家庭、农村贫困家庭和残疾人家庭等；
2、孤儿、单亲家庭子女、父母年事已高或患病长期卧床,家庭缺乏劳动力且无固定经济来源者;
3、身体残疾毕业生；
4、贫困残疾人家庭毕业生；
5、脱贫家庭、城乡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特困家庭毕业生;
6、家庭因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突发疾病或意外事故等导致家庭经济困难者;
7、来自经济条件差的老少边穷地区,家庭无固定经济来源,基本生活难以维持者;
8、其他家庭经济困难情况。

三、帮扶途径
（一）引导困难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合理调整就业期望值
1、加强对困难毕业生就业观念的正确引导，使其正确认识自身的综合素质，合理进行自我定位，从自身实际出发，及时调整自己的就业期望值。
2、帮助困难毕业生树立多元的就业意识，真正把择业、就业观念转变到市场需求的轨道上来。
3、鼓励困难毕业生积极面向基层就业，结合国家政策和当前就业现状，帮助他们树立献身基层、扎根基层的就业观念，鼓励困难毕业生到西部、到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工作。
（二）积极组织未就业创业贫困生进行就业创业见习
我院充分发挥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习基地的作用，有计划地组织未就业创业贫困生参加就业创业见习，帮助他们通过就业创业见习提升职业技能、扩展就业创业机会，并给予一定见习补贴。
（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创业指导、培训工作，采取“一对一”的方式，对贫困生进行重点指导、重点推荐、重点帮扶，帮助他们解决经济上、心理上、求职技巧上的实际困难，切实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积极开设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结合就业创业市场需求，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就业创业指导，以提高他们的求职技能和择业能力。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校内培训工作，通过提供就业创业指导讲座、积极组织就业、创业培训等多种方式给予贫困生重点辅导、重点培训，以提高他们就业、创业的能力
（四）关注困难毕业生心理变化，加强心理疏导。要密切关注困难毕业生身心状况，并同心理咨询老师共同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减轻就业问题带来的心理压力。并对存在较大心理压力的困难毕业生实施及时疏导，要多鼓励学生以积极心态面对就业，大胆尝试，勇敢选择，主动出击，尽快找到工作单位，实现就业。
（五)贯彻相关政策和措施，确保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和就业。我院继续贯彻执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资助贫困生的政策与措施，主要有：设立奖学金、推行学生贷款、开展勤工助学、实施特殊困难补助、开通入学“绿色通道”等，从而帮助学生顺利的实现就业。
（六）就业资助金：主要用于资助家庭经济特别困难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材料准备、交通费用、面试服装费和通讯费用。 

四、实施方案    
 1、组织学生填写好个人档案（个人基本情况、家庭经济情况、就业志向等），学院筛选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并根据帮扶申请条件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学生；  
2、辅导员根据信息档案组织贫困学生填写《困难毕业生就业援助申请表》并签署意见；  
3、对符合就业援助对象条件的困难毕业生进行审核、认定，结果进行公示；     
4、主管部门审批后，对符合条件又愿意接受就业援助的毕业生，落实专人“一对一”进行贴心服务；      
5、依据毕业生不同情况进行针对性的辅导，并登记造册，实施跟踪。

五、奖惩措施
上述执行情况，由本人做好记录和总结，年度述职时在规定范围内进行报告。工作不到位者，取消年终评比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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